
酉藏自治区民用机场保护条例

(⒛10年 II月 %日 西藏 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机场的保护,保障机场安全和有序运菅,促进

民用航空事业健康发展 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、《民用机场管

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,结合自治区实际,制 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用机场,是指供民用航窑器起飞、降落、滑行、停

放以及进行其他活动使用的划定区域,包括附属的建筑物、装置和设施。

第三条 自诒区行政区域内民用机场规划用地保护、民用机场净空保

护、民用机场电磁环境保护、民用机场设施设各保护、民用机场公共秩序管

理,适用本条例。

第四条 民用机场保护应当遵循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科学保护、人人

有责的原则。

民用机场保护实行动态监控、协作配合、信息沟通、综合治理的工作

机制。

第五条 民用机场是公共基础设施。备级人民政府△当支持民用机场

的建设与发展,加 大对民用机场的扶持力庋。

第六条 中国民用航空酋藏咱治区管理局对自治区民用机场保护工作

统一监督管理 ,负 责机场安全、正常运行的组织和协调。

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派出机构具体负责民用机场的保护

工作。

第七条 自诒区人民玖府应当协调政府职能部门、民用机场所
色

地的



(九)其他扰乱或|者妨碍机场公共秣序的行为。

第六十三条∵在机场内从事下列活动的,应 当经民航笮理机构批准,并

办理相关手续:        |
(∵ )散发广告、宣传品;  ˉ

(=)组 织展览、问卷调查、咨询弋文娱、体育等活动:—

(三 !)举办商业展销会、促销会 |

(四 )设摊经菅.;

(五 )开展募捐活动;       .
(六 )拍摄影视片;             ˉ

(七 )应 当由民航管理机构批准趵其他活动。

第六十四条 驾驶车辆进入机场的,应 当服从民航管理机构的管理,遵

守机场管理秩序,按照规定的路线t规则行驶或者停放。 .

第六十五条 禁止在机场内擅 自占用道路、挖掘道路,修筑出入口、搭

建临时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、明火.作 芈、设置路障。在机场内需要临时占用

或者挖掘道路的,应 当征得民航管理机构同意。

第六十六条 机场内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

周围设置符合统一标准的围墙、围栏以及明显的工程指示标牌和安全警示

标志。

第八章 法律责任

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笫~三 十六条笫(一 )项 、笫(二 )项 、笫(三 )

项、笫(四 )项 、笫(五 )项 、笫(六 )项 、笫(七 )项 、笫(八 )项 、笫(九 )项规定

的由民用机场所在地县(市 、区)人 民政府相关部门责令改正;情 节严重的 ,

处 2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六十八务 违反本条例笫耳十九条、笫三十六条笫(十 )项 规定的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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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民用机场所在地县(市、区)人 民政府相关部门责令改正j才处 100O元 以
上 I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处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的,由 民用机场所在地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贵令改正;情 节严重的,处 2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
罚款。

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因建设施工损毁民航设施设备的,由 民航
管理机构责令改正,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处 5万
元以上 8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七十-条 违反本条例六十三条规定的,由 民航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;

情节严重的,处 I000元 以上 I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七十二条 民航管理机构等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

定,在 民用机场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,应 当依法给予

行政处分。  |

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走的其他行为,法律、法规已有处分、处罚

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第九章 附 则

第七十四条 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的保护,除适用本条例的规定外 ,

还应当遵守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。

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 自20H年 3月 1日 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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